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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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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正申請書表介紹 

程序審查實務相關問題 



最新修正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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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表名稱 備註 

發明專利申請書 修正 

新型專利申請書 修正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 修正 

發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 修正 

發明專利PPH修正申請書 修正 

專利修正申請書 修正 

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 修正 

專利更正申請書 修正 

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正適用) 新增 

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書 新增 

102年4月25日公告 

102年6月11日公告 

01發明專利申請書[2].doc
11新型專利申請書[1].doc
02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1].doc
06發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1].doc
06發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1].doc
06發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1].doc
07發明專利PPH修正申請書.doc
07發明專利PPH修正申請書.doc
07發明專利PPH修正申請書.doc
17專利修正申請書.doc
18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doc
25專利更正申請書[1].doc
25-1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正適用)[1].doc
25-1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正適用)[1].doc
25-1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正適用)[1].doc
25-1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正適用)[1].doc
52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書1020402[1].doc


書表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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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申請人在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應於申請
時分別於發明專利申請書及新型專利申請書聲明其事實，一案兩請之聲明
應於申請同時為之，不得嗣後聲明 
 

 申請實體審查、PPH審查時，可一併申請修正(誤譯訂正)，並請將「修正
申請書」或「誤譯訂正申請書」作為「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發
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之附件，惟其中第一、二項基本資料，可註明同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或「發明專利PPH審查申請書」，而不須重
複填寫 
 

 在專利申請案審定(處分)前申請誤譯訂正者，請使用「專利誤譯訂正申請
書」，如一併申請修正者，請分別載明誤譯訂正及修正事項，並分別檢送
訂正、修正部分之劃線本，及訂正後之修正無劃線本(含訂正及修正部分) 
 

 在專利權核准公告後申請誤譯訂正者，請使用「專利更正申請書(誤譯訂
正適用)」，如一併申請其他事由之更正者，請分別載明誤譯訂正及其他
更正事項，並檢送更正之訂正部分劃線本，及訂正後之更正無劃線本(含
訂正及更正部分) 



修正施行日 

施行後6個月內補正中文本 

申請修正或更正 

 自102年4月2日起提出之新申請案，除下列例外情事，均請配合使用
新式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 

申請書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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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舊 外文本 

舊 舊 舊 

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 

OR 新 

OR 

OR 

 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請依序排列，全份裝訂，不要各
別裝訂 



說明書、圖式缺漏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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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有頁碼不連續、圖式有圖號不連續、圖式簡單說明與圖

式數目不相符 審查原則 

補正缺漏部分 延後申請日 

提出修正，同時申復缺漏部分與申請

專利實質技術內容之揭露無關 

維持原申請日 

修正是否超出將於實審時認定 

申復缺漏部分與申請專利實質技

術內容之揭露無關，而不補正 
維持原申請日 

補正缺漏部分，同時聲明可見於主

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 
維持原申請日 

申請人應具體指明補正部分對應之優先權基礎案號、頁數及行數，本局認有必要時，
並得通知申請人檢送優先權基礎案對應內容之中譯本(例如外文本為韓文本、德文
本等狀況) 

1 

2 

3 

4 



外文本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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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至少1項之請求項及必要之圖式 

•新型專利：說明書、至少1項之請求項及圖式 

•設計專利：設計名稱及圖式 

•設計外文本應載明設計名稱，不能以中文申請書上之設計名稱取代 

外文本應備文件(外文申4、5) 

•以外文本申請後，提出外文修正本，再補正中文本者，務請聲明補正之中文

本不超出原外文本揭露之範圍，未聲明者，本局將通知補正與原外文本一致

之中文本。另因外文本不得修正，外文修正本僅併卷存查，作為歷程紀錄 

•外文本與補正中文本之請求項數或圖式數目不一致者，務請聲明補正之中文

本不超出原外文本揭露之範圍，未聲明者，本局將通知補正與原外文本一致

之中文本 

外文本與補正之中文本不一致 



國際優先權注意事項 

•申請時必須聲明『第1次申請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WTO會員」，任何

一項未聲明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申請時必須聲明事項(專29Ⅰ) 

•發明、新型應於國外第1次申請專利後12個月(設計申請案為6個月)向我國申請專利 

•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申請時主張優先權，或視為未主張者 

•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設計為10個月)內申請回復 

•繳納申請費每件新臺幣2000元，並補行優先權聲明事項及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 

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專29Ⅳ) 

•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設計為10個月)內，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屆期未

檢送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 OHIM現無核發專利之電子優先權證明文件，並請注意優先權證明文件首頁內容應註

明「application for a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專利申請文件)，而非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專利證書) 

•法定期間內已檢送影本(首頁)者，須於指定期間內補送與影本為同一文件之正本 

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專29Ⅱ、專施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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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優先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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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uilla(英屬安圭拉) 
 Bermuda(百慕達) 
 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BAT) (英屬南極地區) 
 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 (BIOT) (英屬印度洋地區) 
 Cayman Islands (開曼群島) 
 Falkland Islands(福克蘭群島) 
 Gibraltar(直布羅陀) 
 Montserrat(蒙瑟拉特島) 
 Pitcairn, Henderson, Ducie and Oeno(皮特康、漢德森、迪西和奧埃諾群島) 
 St Helena, Ascension and Tristan da Cunha(聖赫勒拿、阿森松與特里斯坦達

庫尼亞) 
 South Georgia and the South Sandwich Islands (SGSSI) (南喬治亞及南桑威

奇群島) 
 Sovereign Base Areas of Akrotiri and Dhekelia on Cyprus (SBAs)(亞克羅提

利與德凱利亞英屬基地區)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土克斯及開科斯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屬維京群島) 

目前英國的14個海外領地均非WTO會員，不得主張國際優先權：  

資料來源：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術部http://www.bis.gov.uk 



國際優先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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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非WTO會員之人民，若於WTO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設有住所或營
業所者，亦可向我國主張優先權(準國民待遇) 
 

惟應注意下列事項： 
 

 WTO會員或互惠國領域之住居所、營業所證明文件，證明文件上之
住居所、營業所設立日期須在申請日之前，且必須是官方開立之證
明文件 

 如一開始申請人之國籍不是WTO會員國，即使事後讓與給WTO會
員國之人民，仍不可主張國際優先權，亦不可主張回復優先權 

 母公司與其轉投資設立之子公司係屬不同之法人格，故母公司不得
主張子公司之營業所為其營業所，如在WTO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設
有子公司，請直接以子公司名義提出申請 



國內優先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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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申請案尚未公告前主張國內優先權： 

 如先申請案因逾領證繳費期間而發生不予公告之效果者，不可被後申請
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在先申請案繳費領證期間內提出後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者，因先申請
案將視為撤回，請勿再辦理先申請案之繳費領證作業，已辦理繳費領證
者，得於先申請案視為撤回後申請退還第1年專利年費 

                                                    

 

                                               

    
 

    先申請案申請日 

           

           101/10/1             102/2/1                     102/5/1 

先申請案核准
審定書送達日  

先申請案繳費 

領證期滿日 

不可被後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12個月 



申請分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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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案於初審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0日內申請分割者，應

注意於原申請案之申請日後3年內申請實體審查，已逾原申

請案之申請日後3年始申請分割者，應於申請分割後30日申

請實體審查，逾期未申請實體審查，分割案視為撤回 

專利申請案經再審查審定者，不得申請分割 

初審不予專利之審定書已送達者，申請人須依法先申請再

審查，並繳納再審查規費，使專利申請案回復本局繫屬狀

態，才能申請分割 



變更規費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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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中文及英文姓名或名稱、

中譯名) 

• 變更申請人簽章 

• 變更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姓名(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中文及英

文姓名或名稱、中譯名) 

• 變更發明人(已變更主體同一性，含追加、刪除及更正) 

• 變更代理人 

• 變更專利權授權、質權或信託登記之其他事項 

變更下列事項，每件新台幣300元，同時申請變更2項以上，只收一筆規費 

 變更申請人(發明人)姓名(名稱)，指未變更主體同一性，而以更名、
誤繕或翻譯錯誤等原因，申請變更其中文及英文姓名(名稱)、中譯
名 

 變更地址、代收人、代表圖不須繳納變更規費 



變更代理人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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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新增申請書原未載明之代理人 須繳交變更規費 

• 申請人於申請同時或申請後初次委任代理人 

• 受讓人於辦理讓與登記同時或受讓後初次委任代理人，因申請人已變更為受讓人，就受讓

人而言，無涉代理人變更 

• 受託人辦理信託登記同時或信託後初次委任代理人，因申請人已變更為受託人，就受託人

而言，無涉代理人變更 

• 單一專利事項之特別委任，該代理人係僅就當次受任事件具有代理權，無涉代理人變更。

但如申請新增特別委任之代理人時，仍應繳納變更規費 

• 解任代理人（包括申請人解任及代理人自行解任)，係為委任契約之終止，無涉代理人變

更 

• 委任關係因代理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之法定事由而消滅，無涉代理人變更 

但下列情形無涉代理人變更，不須繳納變更規費 

 委任或變更代理人時，請繕寫代理人之台代字或專利
師字號 



規費、年費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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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新舊案，自102年1月1日起申請再審查者，每件新台幣
7000元，請求項超過10項者，每項加收800元；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圖式超過50頁者，每50頁加收500元 

102年1月1日前申請再審查者，不適用逐項收費，申請修正
時亦同 

不分新舊案，自102年1月1日起，於發明申請案發給第一次
審查意見通知前，改請為新型或設計申請案者，均可申請退
還發明實體審查申請費 

申請退還規費，請於來文註明開立抬頭為何 

本局網頁新增專利年費應繳金額表及專利年費規費試算功能。
試算表功能，提供民眾輸入申請案號或專利證書號數，即可
查詢該案專利權年費登記之現況，並提供於輸入年費繳納年
度起迄後試算年費應繳金額之功能 



專利權授權登記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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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屬授權 

• 非專屬授權(得註記獨家授權) 

授權種類 
專62、專施65 

申請專屬授權登記者，專屬授權契約中不得記載專利權人保留
實施權，例外情形可記載專屬被授權人同意再授權專利權人實
施。惟有關專屬被授權人再授權專利權人實施部分，須另案申
請再授權登記，始能產生對抗第三人效力 

獨家授權，是屬非專屬授權的一種。可於勾選非專屬授權後加
註”獨家授權”之註記 



謝謝，並請指教 


